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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飞

学习贯彻《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几个问题

（接上期）

3.明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体制

机制。内容在《条例》第五条，其规定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工作实现政府领导、分级管理、部

门实施的管理体制，符合我区工作现实需要，

有利于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工作

合力。

4.明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及各部

门的职责。内容在《条例》第六条，其规定解

决了工作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问题，也体现

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整体性、

系统性，只有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发挥各部门

作用，才能把工作做好。

5.明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和目

标。内容在《条例》第七条、第八条，其规定

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任务，有利于

强化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工作落

实。

6.明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推行要

求。内容在《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其分别对中小学生、大学生、

教师和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出规定，

明确工作重点，有利于推进工作的重点突破，

带动工作整体推进，实现双语和谐发展。

7.明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社会重点领域

的使用。内容在 《条例》 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其分别

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机关单位、司法诉讼、

公共服务机构、重大社会活动、新闻出版广电

等领域和部门的使用作出规定，有利于改善和

营造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良好环境。

8.明确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使

用。内容在《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

二十二条，其分别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不同

领域的使用规范作出规定。其有利于树立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的良好形象，营造学习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的良好环境，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事业健康发展，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

推行使用。

9.明确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激励

机制。内容在 《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分别对学习使用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公务员招录、职称评聘、报

酬所得上的优惠待遇作出规定。有利于营造良

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环境，激发群众对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兴趣，调动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者的积极性。

10.明确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建设

和理论研究。内容在《条例》第二十三条。人

才缺乏、理论薄弱是当前民语工作存在的突出

问题，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

究，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的培养使

用，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

良、党和人民放心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队

伍。

11.明确要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开发

利用和保护传承。内容在 《条例》 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抢救保护和传

承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刻不容缓。对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产品开发和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资料库建设以及社会各界参与十分重要。

12.明确规定违反 《条例》 相关行为的法

律责任。内容在《条例》第二十八条、二十九

条、三十条、三十一条。《条例》中专门规定

了法律责任的条款，这是法律规定，是贯彻党

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推进民族工作管理法治化的

要求，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严

肃性的体现，对保证《条例》的有效实施具有

重要的意义。

五、《条例》的主要亮点

《条例》解决了当前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工作原

则、实质内容、保障规定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实现重要突破和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三大方

面12个规定：

1.在工作原则和总体要求方面，把推进民

族工作法治化的思想理念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工作原则写入《条例》，同时明确广西

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这是《条例》的

一大特点和亮点。主要体现在 《条例》 第三

条、第四条、第十三条内容上。《条例》第三

条规定的“依法管理”的原则是其余自治区和

省相关法规所没有的，体现和符合习近平提出

的“要用法治思维做好民族工作”“用法律来

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的要

求，确保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方

向。《条例》第四条明确了标准壮语壮文与各

地壮语方言的关系，并规定各地壮语方言与标

准壮语壮文一样的地位，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

发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保护传承发展广西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必将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2．在实质内容和具体规定方面，把双语

学习使用作为部分公务员招录的重要条件和评

聘专业技术职称的优惠待遇，比其他自治区和

省的相关规定更有力度。这是《条例》中最有

实质意义的条款和最大的亮点。主要体现在

《条例》 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内容上。《条

例》“第二十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公务员招

录、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时,根据岗位和职数需

要,划出一定职位招录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考生。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招录公务员、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时,应当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熟练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

双语考生。”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也有在同等条

件下懂民族语言者优先录用的规定，但从法规

上在全区即全省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还是比

较少的。《条例》第二十一条关于评聘专业技

术职称条件放宽的规定，也是其他自治区和省

所没有的，符合中央相关规定精神，与国家有

关部门采取的推进民族地区干部双语学习工作

的措施精神是一致的。

3．在保障措施和具体要求上，把影响学

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行为作为必须追究的

法律责任列入《条例》的重要内容，同时明确

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奖励措施。主要体

现在《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条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内容上。目前，广西一些群众往往

以取笑壮族等少数民族普通话说得不流利、不

准确、不规范为乐，玩笑常开，习以为常，严

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制定禁止歧视、刁难、嘲

笑、丑化、辱骂、侮辱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和歪曲、诋毁、破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

规定十分必要，也是广西特色。对于违反规定

的行为，《条例》 第三十条作出处罚的规定，

这些规定是《条例》中最大的特点和亮点，其

不仅反映了民族工作法治化管理的新要求，而

且也体现广西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对待学习使

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上的特点，是广西各族群

众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推进广西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在其他自治区（省）同类

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比较少。另

外，《条例》除了规定法律责任外，还有一些

奖励措施，比如“第二十四条……用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翻译、教学、审定等活

动，其个人所得报酬可以参照有关规定标准从

高、从优执行。”这也是《条例》的一大亮点。

六、《条例》的问题说明

1.如何理解全国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形势下仍要出台《条例》？也常有一些从

外省考入或调入广西工作的汉族干部质问我

们，你们大力推行壮文，要求干部学习少数民

族语言，是不是不欢迎我们？是不是排外？

等等。最近，我们撰写的《广西开展壮汉双语

教育有关情况的报告》，从理论、政治、法

律、法规、政策、实践和群众需求等方面回答

了这一问题，强调加强壮汉双语教育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思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要求，是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法律法规政策和维护民

族团结的需要，其有利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提高民族教育质量、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2.如何理解《条例》中没有推广或者推行

的表述，而更多的是采取鼓励和支持的表述？

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指出：“关于标准壮语

文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推行。有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

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推广全国通

用的普通话。条例草案中推广或者推行标准壮

语文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的法律依

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是

否有利于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

需要进一步斟酌，不能为了推广而推广。在调

研、论证和征求部门意见时，有部门和专家提

出，条例草案硬性规定推广或者推行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不妥，应以鼓励和支持使用为宜。”

法制委员会研究后采纳了该意见，建议根据宪

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不改变条文法意的基

础上，删去条例草案中关于应当推广或者推行

的表述，用鼓励和支持的表述予以代替。

3.如何理解《条例》第十三条中汉字和壮

文使用情形的规定？其他情形是否也可以使用

壮汉两种文字？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指出：

“关于规范汉字和壮文同时使用，条例草案第

十四条规定冠名‘广西’或者‘自治区’的大

型公共场所标识，自治区大型会议、重大活动

的会标、横幅标语以及壮族聚居的设区市、县

（市、区） 的地名、公共场所和公用设施标

识，都要同时使用汉字和壮文。有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大型公共场所’‘大型会议’‘重

大活动’不好界定，壮族聚居地的‘地名’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涉及面很广泛，目前

大多数地方还做不到在其标识上同时使用汉字

和壮文，立法不宜硬性规定这些对象范围同时

使用汉字和壮文，应该由壮族聚居的设区的

市、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同时

使用汉字和壮文。”法制委员会研究后采纳了

该意见，同时结合壮文使用的实际情况，建议

按照可操作的要求，缩小要求同时使用汉字和

壮文的范围。

4.如何理解《条例》中没有直接对古壮字

学习使用作出规定？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包括古壮字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语

言文字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发展。《广西壮族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把“传统

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而加以保护。广西民族古

籍办、自治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等单位把

“古壮字的搜集与整理”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编辑出版《古壮字字典》等一批专著；广西大

学大力推进古壮字标准化研究，首批 1126个

古壮字字符已经进入《中华大字符集》，实现

古壮字在计算机的互通。《条例》中也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

字的抢救、保护工作，组织制定少数民族濒危

语言保护措施，调查、收集、研究、整理、保

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资料。推行使用壮文

并不会影响古壮字的研究、抢救和利用。相信

包括古壮字在内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字

必将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5.如何理解《条例》中没有对双语教育和

双语干部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硬性规定？2018
年5月29日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上作《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

告》，就这些问题都作了说明。

七、《条例》的贯彻落实

如何贯彻落实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

2015年 6月 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谈到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

度建设时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

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

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

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

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

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

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

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习近

平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同样适用于《条例》的

贯彻落实。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精心组织《条例》的学习宣传，进一步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条例》制定后

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重要

的是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各级统战部

门、民族宗教委员会和民语部门要把学习宣传

《条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作出专门的工作部署。

2.认真制定 《条例》 的实施方案，确保

《条例》要求贯彻落实到位。要在深刻理解把

握《条例》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

抓住当前《条例》出台后形成的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机遇，着

重在制度机制上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细化落

实措施，建立健全配套制度。二是用好 《条

例》规定，细化事权，全面加强各部门职能建

设。三是做好《条例》的解读工作，明确工作

任务和要求。

3.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在党委、政府统

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族和民语管理机构作用，

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工作的统

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确

保工作整体推进和扎实开展。 （完）


